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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海牙公约》以及法律委员会 
拟议修正的合并案文草案 

前言 

本公约各当事国 

考虑到非法劫持或控制飞行中使用中的航空器的行为危及人和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航班的运行，

并损害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 

考虑到发生这些行为是令人严重关切的事情； 

考虑到为了防止这类行为，迫切需要规定适当的措施以惩罚罪犯； 

协议如下： 

第一条 

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甲) 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采取任何这

种行为，或 

(乙) 是犯有或企图犯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从犯，即是犯了罪行 (以下简称“犯罪”)。 

一、任何人如果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以胁迫、或以任何其他恐吓方式，或以任何技术手段，

非法地和故意地劫持或控制使用中的航空器，即构成犯罪。 

二、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该人做出确实可信的威胁或非法和有意地造成任何人收到确实可信的

威胁实施第一款中的一种犯罪。 

三、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该人： 

(a) 企图实施本条第一款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b) 组织或指挥他人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 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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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为同犯参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 (a) 项中确定的一种犯罪；或 

(d) 明知某人犯有构成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犯罪的行为，或某人

因此种犯罪被执法当局通缉以提起刑事起诉或因此种犯罪已被判刑，仍协助该人逃避调

查、起诉或惩罚。 

四、每一当事国也应当将下述两者之一或两者确定为犯罪，而不论是否实际实施或企图实施本条第

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任何犯罪： 

(a) 与一个或多个其他人商定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如国

内法有此规定，则须涉及参与者之一为促进该项协定而采取的行为；或 

(b) 以任何其他方式协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

的一种或多种犯罪，而且是故意的并： 

(i) 旨在促进团伙的总的犯罪活动或目的，而此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ii) 明知该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的意图。 

第二条 

每一缔约国当事国承诺对第一条确定的犯罪给予严厉惩罚。 

第三条 

一、为本公约目的： 

[[(a)  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

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在完成登机或装货后其所有外部舱门均已关闭时起，至其任何此

种舱门为下机或卸货目的开启时止，其间的任何时间均被视为在“飞行中”；(注：这是赔偿

公约中的案文。) )航空器强迫降落时，在主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

应当被认为仍在飞行中；]] 

[[(b)]]  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至降落后二

十四小时止，该航空器被认为是在使用中；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期间应当延长至本条 a 项

中规定的航空器是在飞行中的整个时间；在遭迫降时，直至主管当局接管对航空器和航空器

上人员和财产的责任时，航空器应视为继续飞行中。 

二、本公约不应当适用于供军事、海关或警察用的航空器。 

三、本公约应当仅适用于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

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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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第五条中所指确定的情况下，如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同

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而这一国家又是该条中所指国家之一，则本公约不应当适用。 

五、尽管有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如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领土

内被发现，则不论该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在何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十条均应

当适用。 

第三条之二 

一、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影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

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国家和个人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规范，

不受本公约规范；一国军事部队为执行公务而进行的活动，由国际法其他规则予以规范的，亦不受本公

约规范。 

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得被解释为容许非法行为或使其合法化，或使其逃避其他法律的起诉。 

第四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每一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其对被第一条确定的指控的罪犯

所实施的犯罪和对旅客或机组所实施的其他暴力行为的管辖权： 

(a) 犯罪是在该国领土内实施的； 

(a) (b) 犯罪是针对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或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 

(b) (c) 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控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的； 

(c) (d) 犯罪是针对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或是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

业地，或如承租人没有这种营业地，则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的； 

(e) 犯罪是由该国国民实施的。 

二、在下列情况下，一当事国也可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权： 

(a) 犯罪是针对该国国民实施的； 

(b) 犯罪是由其惯常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的。 

三、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每一当事国应当通知保存人本国根据其国内法，遵照

本条第二款已经确立的管辖权。如有任何变更，有关当事国应当立即通知保存人。 

二四、如果被指控的罪犯在某一缔约国当事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国当事国不依据第八条将其引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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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中所述确定已确立了管辖权的任何国家，每一缔约国当事国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确立其对第一条确定之犯罪的管辖权。 

三五、本公约不排斥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五条 

如各缔约国当事国成立联合的航空运输运营组织或国际运营机构，而其使用的航空器需要进行联合

登记或国际登记时，则这些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通过适当方法在它们之间为每一航空器指定一个国家，该

国为本公约的目的，应当行使管辖权并具有登记国的性质，并应当将此项指定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由该组织将上述通知转告本公约所有当事国。 

第六条 

一、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在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当将该人拘留或采取

其他措施以保证该人留在境内。这种拘留和其他措施应当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但是只有在为了提出刑

事诉讼或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期间内，才可继续保持这些措施。 

二、该国应当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三、对根据本条第一款予以拘留的任何人，应当向其提供协助，以便其立即与其本国 近的合格代

表联系。 

四、当一当事国根据本条将某人拘留时，应当立即将该人被拘留的事实和应予拘留的情况通知航空

器登记国、根据第四条第一款(丙)项所指和第二款[以其他理由享有]已确立管辖权和根据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已

确立管辖权和已通知保存人的当事国的国家；所指国家和被拘留人的本国并在认为适当时，也立即通知

任何其他有关当事国家。进行本条第二款中设想的初步调查的当事国家应当迅速将调查结果通知上述当

事国家，并应当表明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 

第七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控的罪犯的缔约国当事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犯罪是否在其境内实施，应

当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当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

犯罪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第七条之二 

应当保证被拘留，或对其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或依据本公约正被起诉的任何人获得公平待遇，包括享

有符合该人在其境内的国家的法律和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适用的国际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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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一、第一条确定的犯罪应当认为是包括在各缔约国当事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的犯罪。

各缔约国当事国承诺将此种犯罪作为一种可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将要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 

二、如一缔约国当事国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的条件下才可以引渡，而当该缔约国当事国接到未

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当事国的引渡要求时，可以自行决定认为本公约是对该第一条确定的犯

罪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引渡应当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各缔约国当事国如没有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下才可引渡，则在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条

件下，应当承认第一条确定的犯罪是它们之间可引渡的犯罪。 

四、为在各缔约国当事国之间引渡的目的，每一项犯罪均应当被当作不仅是在所发生的地点、而且

也是在根据第四条第一款(b)、(c)、(d)和(e)项要求确立其管辖权和根据第四条第 2 款已确立其管辖权的

当事国家领土上实施的来对待。 

五、为当事国之间引渡之目的，第一条第三款（a）和（b）项确定的每项犯罪应当等同对待。 

第八条之二 

为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第一条中确定的任何犯罪均不应当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罪有关的

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因此，对于此种犯罪提出的引渡或司法互助请求，不得只以其涉及政治

罪、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为由而加以拒绝。 

第八条之三 

如果被请求的当事国有重大理由认为，要求为第一条确定的犯罪进行引渡或要求为此种犯罪进行司

法互助的目的，是为了因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政见或性别而对该人进行起诉或惩罚，或认

为顺从这一请求将使该人的情况因任何上述原因受到损害，则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被解释为规定

该国有引渡或提供司法互助的义务。 

第九条 

一、当第一条(甲)第一款中所指确定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各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采取

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或维护其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设想的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在其领土上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应当尽快对旅客

和机组继续旅行提供便利，并应当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DCAS Doc No.4 - 6 - 

 

第十条 

一、各缔约国当事国对第一条确定的犯罪和第四条中所指确定的其他行为所提出的刑事诉讼，应当

相互给予 大程度的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适用被要求国的法律。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当影响根据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条约在刑事问题上全部地或部分地规

范或将要规范相互协助的义务。 

第十条之二 

任何当事国如有理由相信将要发生第一条中确定的一种犯罪时，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律向其认为是第

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确定的国家的当事国提供其所掌握的任何有关情况。 

第十一条 

每一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尽快地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就下列各项报告它所掌握

的任何有关情况： 

(a) 犯罪的情况； 

(b) 根据第九条采取的行动； 

(c) 对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任何引渡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结果。 

第十二条 

一、如两个或多个缔约国当事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而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

一方的要求，应当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国对仲裁的组成不能达成协议，任

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每个国家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该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其他缔约国当事

国对于任何作出这种保留的缔约国当事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 

三、遵照前款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保存国政府撤销这一保留。 

 

—完— 




